
证券代码：603906 证券简称：龙蟠科技 公告编号：2026-001

江苏龙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 12月 31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恒通大道 6号江苏龙蟠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二楼大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26

其中：A股股东人数 62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75,315,786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49,306,97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26,008,81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40.3100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6.501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8081
注:本公告中涉及的股份比例数值均保留四位小数，若有尾差为四舍五入原因。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石俊峰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以现场

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本次股东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0人，列席10人；

2、董事会秘书张羿出席本次会议；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的监票人员以及其他相

关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江苏龙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9,140,166 87.4129 1,277,042 12.2131 39,100 0.3739

H股 20,564,500 79.0674 5,444,314 20.9326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9,704,666 81.4605 6,721,356 18.4323 39,100 0.1072

2、 议案名称：《关于<江苏龙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9,151,166 87.5181 1,275,142 12.1950 30,000 0.2869

H股 20,564,500 79.0674 5,444,314 20.9326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9,715,666 81.4907 6,719,456 18.4271 30,000 0.0823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期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9,140,166 87.4129 1,255,742 12.0094 60,400 0.5776

H股 20,564,500 79.0674 5,444,314 20.9326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9,704,666 81.4605 6,700,056 18.3739 60,400 0.1656

4、议案名称：《关于建议增发公司股份新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9,871,878 88.7366 1,181,742 10.6225 71,300 0.6409

H股 17,199,500 66.1295 8,809,314 33.8705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7,071,378 72.9024 9,991,056 26.9056 71,300 0.1920

5、议案名称：《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666,736 71.5780 3,008,980 28.0924 35,300 0.3296

H股 17,199,500 66.1295 8,809,314 33.8705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4,866,236 67.7188 11,818,294 32.1850 35,300 0.0961

6、议案名称：《关于建议延长暂停办理 H 股股份过户登记期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248,811,030 99.8011 446,542 0.1791 49,400 0.0198

H股 26,008,81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74,819,844 99.8199 446,542 0.1622 49,400 0.017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江苏龙蟠

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25 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

8,922,054 87.1447 1,277,042 12.4733 39,100 0.3820

2

《关于<江苏龙蟠

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25 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

8,933,054 87.2522 1,275,142 12.4547 30,000 0.2931

3

《关于提请股东

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股票期权激励

相关事宜的议

案》

8,922,054 87.1447 1,255,742 12.2652 60,400 0.5901

4
《关于建议增发

公司股份新一般

性授权的议案》

8,985,154 87.7611 1,181,742 11.5424 71,300 0.6965

5
《关于向控股子

公司提供财务资
7,193,916 70.2654 3,008,980 29.3897 35,300 0.3449



助的议案》

6

《关于建议延长

暂停办理 H 股

股份过户登记期

间的议案》

9,742,254 95.1560 446,542 4.3615 49,400 0.482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 1-4为特别表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议案 1-6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3、议案 1-3 关联股东石俊峰、朱香兰、吕振亚、秦建、张羿和南京贝利创业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回避表决；议案 5 关联股东石俊峰、朱香兰、沈志勇、

张羿和南京贝利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回避表决；

4、议案 4股东石俊峰、朱香兰和南京贝利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及其联系

人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夏斌斌、黎健强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等法律、法规、

规章等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龙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1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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